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凌云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向特定机构投资者询价转让股份 

相关资格的核查意见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受凌云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凌云光”或“公司”）股东富联裕展科技（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

联裕展”或“出让方”）委托，组织实施本次凌云光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前股东向特定机构投资者询价转让（以下简称“本次询价转让”）。 

根据《关于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的实施意见》《科创板上市

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

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4 号——询价转让和配售》（以下简称“《询价转让

和配售指引》”）等相关规定，中金公司对参与本次询价转让股东的相关资格进行核查，

并出具本核查意见。 

本次询价转让的委托情况、出让方相关资格的核查情况及核查意见如下： 

 

一、本次询价转让的委托 

中金公司收到出让方关于本次询价转让的委托，委托中金公司组织实施本次询价转

让。 

 

二、关于参与本次询价转让股东相关资格的核查情况 

（一）核查过程 

根据相关法规要求，中金公司已完成全部出让方相关资格的核查工作，包括核查出

让方提供的工商登记文件、《授权委托书》《承诺及声明函》等，并通过公开信息渠道

检索，同时收集了相关核查底稿。 

（二）核查情况 



 

 

1、富联裕展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富联裕展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曾用名 深圳市裕展精密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时间 2016 年 03 月 28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MA5D9C0J5G 

注册资本 746,1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祁超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 

深圳市龙华区龙华街道富康社区东环二路 2 号富士康 H5 厂房 101、观

澜街道福城大三社区富士康鸿观科技园 B 区厂房 5 栋 C09 栋 4 层、C07

栋 2 层、C08 栋 3 层 4 层、C04 栋 1 层 

经营范围 

第三代及后续移动通信系统手机、基站、核心网设备以及网络检测设备

及其零组件、新型电子元器件、数字音、视频译码设备及其零部件、金

属与非金属制品模具的设计、销售及维修；货物及技术进出口。锻件及

粉末冶金制品制造；锻件及粉末冶金制品销售；金属工具制造；金属工

具销售；金属切削加工服务；新材料技术研发；金属表面处理及热处理

加工；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

广。（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第三代及后续移动通信系统手机、基站、核心网设备以及网络检测设

备及其零组件、新型电子元器件、数字音、视频译码设备及其零部件、

金属与非金属制品模具的生产；智能家居产品及其零配件、智能穿戴式

产品零配件的研发、批发、生产；塑料五金制品、便携式自动数据处理

设备、便携式电子书浏览器、遥控器、扬声器，上述产品的周边配套设

备及零配件的生产；智能音箱、智慧安全帽、智能机器人，及上述产品

的零配件的生产；家用电器、智能车载电子产品、车联网终端设备，及

上述产品的零配件的研发、生产；仓储服务。多功能工业机器人、周边

自动化治具、机械加工零配件的技术开发、生产、批发；手机零配件、

移动通讯系统零配件的生产。一次性普通医用口罩、N95 口罩的生产及

销售，口罩设备及相关技术服务输出。（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

许可证件为准） 

 

经取得并核查富联裕展的营业执照及其出具的《承诺及声明函》，富联裕展不存

在营业期限届满、决定解散、因违反法律法规或其他规范性文件被依法吊销营业执

照、被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因不能清偿到期债务被宣告破产等根据国家法律、行政

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等规定应当终止的情形。 

（2）富联裕展未违反关于股份减持的各项规定或者其作出的承诺。 

（3）富联裕展非凌云光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 

（4）富联裕展非凌云光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 



 

 

（5）富联裕展不存在《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5 号——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以

下简称《减持指引》）规定的不得减持股份的情形。 

（6）富联裕展本次拟转让股份属于首发前股份，不存在被质押、司法冻结等权利

受限或者禁止转让情形。 

（7）富联裕展非国有企业，不存在违反国有资产管理相关规定的情形。 

（8）富联裕展本次询价转让已履行必要的审议或者审批程序。 

 

三、核查意见 

经核查认为：本次询价转让的出让方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 4 号——询价转让和配售》等法律法规要求的主体资格，出让方不存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4 号——询价转让和配售》第十一

条规定的：“（一）参与转让的股东是否违反关于股份减持的各项规定或者其作出的

承诺；（二）参与转让的股东是否存在本指引第五条、第六条规定的情形；（三）拟

转让股份是否属于首发前股份，是否存在被质押、司法冻结等权利受限情形；（四）

参与转让的股东是否违反国有资产管理相关规定（如适用）；（五）本次询价转让事

项是否已履行必要的审议或者审批程序（如适用）；（六）本所要求核查的其他事

项。”等禁止性情形。 

综上，中金公司认为：富联裕展科技（深圳）有限公司符合参与本次询价转让的

条件。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凌云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向

特定机构投资者询价转让股份相关资格的核查意见》之盖章页）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